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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年新生入学须知

2020 级新同学你好:

为方便你做好来校报到的准备工作，请仔细阅读此入学须知。

一、报到时间

2020 年 9 月 22 日—9 月 23 日。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报到，应提前向学校

招生办公室书面告知请假相关事宜[023-61691896、61691895（传真）]，未请假

或请假后逾期一周未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城明德路 3 号•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三、入学报到时，须带齐以下证件及材料：

（一）【录取通知书】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2020 级新生录取通知书。

（二）【身份证】考生本人居民身份证。（若遗失，考生本人临时居民身份

证或户口薄）。

（三）【纸质档案】考生须按各省级招生录取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重庆考生】重庆新生凭我校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或准考证到户籍所在地的

区、县招生办或高中就读学校领取纸质档案后，开学报到时统一送交就读专业指

定班级负责教师。

【省外考生】学籍档案邮寄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明德路 3 号笃学楼

1109。单位名称：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处，收件人：罗华玺老师，电话：

023—61691882，邮编：401331。团籍档案邮寄地址：重庆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

明德路 3 号笃学楼 2104。单位名称：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团委，收件人：蒋艳

秋，电话：023-61691881。自带团员个人纸质档案交各二级学院团总支团籍档案

管理员（须提交档案材料为入团申请书、发展团员申请表、书面思想汇报材料、

入团志愿书、团员证等）。

（四）组织关系（自带）

【党组织关系】省外考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和党员个人纸质档案一起交

党委组织部。重庆考生：党员个人纸质档案交党委组织部，党员组织关系从 12371

党员管理系统平台转入（可以入校后办理）。中共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委员会

组织部，地址为立德楼 C512，联系人莫小漫老师，电话:023-61691828。

【团组织关系】在智慧团建工作平台做好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地址：笃学楼

2104,联系人：蒋艳秋老师，电话 023-61691881。

（五）户口迁移

户口迁移根据自愿办理原则（重庆市城镇户口原则上不办理户口迁移），我

校户口迁移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派出所明德路 3 号。

重庆市外学生户口需迁移到我校集体户口的，须自带《户口迁移证》原件和

《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重庆市内户口需迁移到我校集体户口的，学生须自带《户口页》原件、《身

份证》复印件及《录取通知书》。

（六）近期一寸登记照 8 张。（红底 蓝底、白底均可）。

四、收费项目及标准（学校收取）

（一）【学费】

根据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渝价[2009]112 号、[2010]214 号、[2011]175

号、[2012]139 号、[2013]138 号文及 2015-2020 年民办学校学费审核表规定执行，

各专业收费标准见《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年新生学费标准一览表》或登录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网站及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招生网，最终标准以重庆市

发改委批准为准。

（二）【住宿费】

普通公寓六人间 1300 元/年·生、四人间 1600 元/年·生，新宿舍高层电梯

双卫公寓 6 人间（仅女生）2000 元/年。（均为公寓式标准，含空调、热水器、

卫生间及生活阳台等）。

（三）【教材费】

600 元/年/生，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四）【校企合作项目培训费】

校企合作专业除学费外，需额外收取校企合作项目培训费。其中重庆翰海睿

智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专业 2000 元

/年·生，无锡中兴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

网应用技术（5G 应用技术）专业 2000 元/年·生。

五、缴费方式及时间

为方便新生入学报到，新生统一通过微信缴费方式（后附微信缴费操作图文

说明）进行缴费，现场不再设点收取费用。

【温馨提示】缴费操作以学生身份证号码和姓名登录，“缴费金额”应包括

录取专业学费、住宿费（暂交 1300 元，报到后按实际入住寝室情况差额补齐）、

教材费此三项费用合计，有助学贷款的同学请将助学贷款金额在专业学费中扣除

后再缴纳。即缴费金额（总额）=（专业学费-助学贷款）+住宿费+教材费，无助

学贷款者助学贷款金额为 0 元。

校企合作专业学生除学费外，需额外收取技能培养费，也通过微信缴费方式

进行缴费。

六、其他收费项目（非学校收取）

（一）体检费: 95 元/生（体检时医院收取）

（二）军训物品费: 149 元/套（入学时厂家收取）

（三）床上用品费: 269 元/套（入学时厂家收取）



七、校外接待

2020 年 9 月 22 日 7 时—23 日 18 时，学校在期间内在以下地点设立迎新接待

点：

火车重庆北站南广场、火车重庆北站北广场（汽车站）、火车站重庆西（高

铁站）、火车站沙坪坝（高铁站）、陈家坪汽车站、火车菜园坝重庆站（汽车站）、

红旗河沟汽车站、南坪四公里汽车枢纽站。

备注：菜园坝、龙头寺汽车站接待点设在火车站广场处。

迎新接待点联系电话：张慎富老师 18203008698、蒋艳秋老师 13896759705

八、公交线路

（一）地铁

1.(转)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大学城站后，转乘 272、273 路公交车至重庆建筑

科技职业学院站（原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站）下车即到。

2.(转)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陈家桥站后，转乘 271 路公交车至重庆建筑科技

职业学院站（原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站）下车即到。

3.(转)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微电园站后，转乘 257、276 路公交车至重庆建筑

科技职业学院站（原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站）下车即到。

（二）公交

重庆火车北站北广场往返我校的公交线路，凡能到达大学城的公交车，均可

换乘 271、272、273、276、“重庆西站至大学城”专线、“北广场-房地产学院”

专线的公交，在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站（原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站）下车即到。

（三）自驾

1.可通过内环快速转至渝遂高速，往大学城方向至西永下道后直行，至陈家

桥路口右转前行 1.5 公里到达。

2.可通过双碑大桥后，沿地铁往大学城方向直行，至大学城东路红绿灯十字

路口向右转后，直行 1.5 公里后，再右转即到。

3.可通过绕城高速至沙坪坝下道后至陈家桥方向直行 1.5 公里到达。

4.渝西互通立交桥“沙坪坝”高速路出口往大学城→陈家桥方向，行驶约 1

公里即到。

5.绕城高速“青木关”出口往大学城→陈家桥方向行驶约 2.5 公里即到。

6.绕城高速“曾家”出口沿虎曾路→大学城中路→大学城东路→陈家桥方向，

行驶约 4公里即到。

(四)县级班车

重庆西部客运站为始发站至各地的县级客运班车。

车站坐落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盛德路，毗邻我校南门，车站咨询热线

023-65685701。

九、未尽事宜





备注：带★专业及方向为校企合作班，技能培养费 2000 元/年。



高校本专科生教育阶段资助政策简介

“奖贷助勤补免+绿色通道”等多元混合资助

1. 国家奖学金。奖励 5 万名特别优秀的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本专科在校生，每生每年 8000 元。

2. 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本专科在校生，每生

每年 5000 元。

3. 国家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在校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

4. 国家助学贷款。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免担保、免抵押信用贷款，用于

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在校学习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贴付。

5. 基层就业国家资助。对中央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

期达到 3 年以上（含 3 年）的，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不高于 8000 元。地方高校毕业生学费

补偿贷款代偿由各地参照中央政策制定执行。

6. 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

款，实行一次性补偿或代偿，对退役后复学的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减免学费。资助标准每生每年不高于

8000 元。

7. 直招士官国家资助。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

补偿或对其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每生每年不高于 8000 元。

8. 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对退役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给予学费资助，

每生每年不高于 8000 元。

9. 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对中西部地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一次性发放路费及短期生活费补助，省（区、

市）内院校录取的每人 500 元，省（区、市）外院校录取的每人 1000 元。

10. 勤工助学。学校设置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优先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劳动报酬原则上不低于当

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或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1. 校内资助。学校设立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校内无息借款、学费减免等，利

用事业收入资金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助资金实施校内资助。

12. 绿色通道。全日制普通高校建立“绿色通道”，对被录取入学、无法缴纳学费和住宿费的家庭经济

困难新生，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备注：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以主管部门当年行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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